
10

【實施要點附表 3-1】

經濟部所屬獨（寡）占類事業經營績效評估面向、指標及評量計算方式

面向 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 評量計算方式

營業收

入

1.營業收

入目標達

成率

營業收入初編決算數/營業收入預

算數×100％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減）1％，

加（減）0.5分。

2.營業收

入成長率

（營業收入初編決算數－前3年營

業收入平均數）/前3年營業收入平

均數×100％

與前3年營業收入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

分，每增加正（負）1％，加（減）2分。

3.營業外

收入達成

率

營業外收入初編決算數/營業外收

入預算數×100％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減）1％，

加（減）0.5分。

獲利能

力

4. 營業利

益目標達

成率

營業利益初編決算數/營業利益預

算數×100％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減）1％，

加（減）0.5分。

5. 營業利

益成長率

（營業利益初編決算數－去年營

業利益實際數）/去年營業利益實際

數×100％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加正（負）1％，加（減）2分。

6. 稅前純

益目標達

成率

稅前純益初編決算數/稅前純益預

算數×100％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減）1％，

加（減）0.5分。

7. 稅前純

益成長率

（稅前純益初編決算數－去年稅

前純益實際數）/去年稅前純益實際

數×100％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加正（負）1％，加（減）2分。

財務管

理

8. 資產報

酬率

本期純益 /平均資產總額×100％

註：扣除土地處分利益，予以申

算。

1.與主管機關核定公司本年度最適資產規模資產

報酬率目標值相同者得 80 分，每增（減）0.5

％，加（減）1 分。（配分權重 7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

增（減）0.5％，加（減）1分。（配分權重30

％）

9. 業主權

益報酬率

本期純益/平均業主權益×100％

註：扣除土地處分利益，予以申

算。

1.與主管機關核定公司本年度最適資產規模業主

權益報酬率目標值相同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增

（減）0.5％，加（減）1 分。（配分權重 7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 分，每

增（減）0.5％，加（減）1 分。（配分權重 30

％）

10.投資效（中油適用）：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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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 評量計算方式

益（長期

股權投資

報酬率）

長期股權投資收益／長期股權投

資×100％

加正（負）1％，加（減）2分。

11.短期償

債能力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資產總

額×100％
台電位於-15％至-5％者，基準分為80分；每朝-10

％趨近1％，加3分；每朝-15％或-5％遠離1％，

減3分。

中油位於5％至15％者，基準分為80分；每朝10

％趨近1％，加 2分；每朝5％至15％遠離1％，減

2分。

台水位於-10％至 0％者，基準分為 80 分；每朝-5

％趨近 1％，加 2 分；每朝-10％或 0％遠離 1％，

減 2 分。

12.償債能

力 保 障

（倍）

（稅後息前純益＋折舊）/（還本＋

付息）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減）0.1倍

者，加（減）2分。

營運能

力

13.降低線

損率、提

高經濟調

度績效、

提高供電

可靠度、

降低火力

機組熱耗

率、提升

核能安全

績效、主

要產品年

度售出量

成長率

13.1降低線損率（台電適用）：

線損率=線路損失電量/淨發購

電量×100％。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每減（加）1％，

加（減）0.5分。

13.2提高經濟調度績效（台電適

用）：

（自發電燃料成本實績值-自發電

燃料成本目標值）/自發電燃料成本

目標值×100% （註：扣除不可抗拒

因素）

自發電燃料成本＝自發電燃料費

用/自發供電量

提高經濟調度績效目標值： 1.45≦

元/度。

1.以公司編製事業計畫各類電廠發電量換算之發

電燃料成本為目標，年度結束扣除燃料價格之

不可抗拒因素，按供電量實績計算發電燃料成

本與目標值比較。

2.實績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每減（加）

1%，加（減）0.5分。

13.3提高供電可靠度--降低平均停

電時間（台電適用）：

平均停電時間(每一用戶在1年中平

均的停電時間) = 總用戶停電時間

/ 總供電用戶數

依據經濟部101年度施政計畫，達成目標值者（20

分/年），得基準分80分，每增（減）0.5％，減（加）

1分。

13.4降低火力機組熱耗率（台電適

用）：

每輸出一度電量所需要之熱量

1.當年度熱耗率實績與當年度目標值比較，相同

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減（增）2kcal/kwh，加

（減）1 分。（權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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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 評量計算方式

發電耗用燃料熱量(kcal)

=────────────────── 

機組發電量-廠內用電(kwh)

2.當年度熱耗率實績與最近 3 年實績平均值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 分，每減（增）

2kcal/kwh，加（減）1 分。（權重 50％）

13.5 提升核能安全績效（台電適

用）：

13.5.1 降低人員作業疏失異常事

件之績效（權重 30％）：

1.達成年目標（2 件/廠‧年）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

增（減）1 件，減（加）10 分。

2. 本項得分＝電廠得分總和÷電廠數

電廠得分＝80＋【（年目標值－發生件數）】÷

目標值×20

13.5.2 核能電廠安全績效指標燈號

（權重 70％）：

1.各廠得分以基準分 80 分加計其年度綠燈數目，

每個綠燈加 1 分（共 22 個燈號，最高至 100

分為限），1 個白燈不加減分，每多增加 1 個

白燈減 5 分（即：2 個白燈減 5 分、3 個白燈

減 10 分，以此類推），每 1 個黃燈減 10 分，

每 1 個紅燈減 20 分。

2.本項得分＝電廠得分總和÷電廠數

13.6主要產品年度售出量達成率

（中油適用）：

（主要產品售出總量初編決算數/

預算數×100％）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增（減）1％，

加（減）2 分。

14.主要產

品單位生

產成本降

低率

（主要產品單位生產成本初編決算

數－去年主要產品單位生產成本實

際數）/去年主要產品單位生產成本

實際數×100％

1.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

增加正（負）1％，減（加）2分。

2.生產成本扣除原物料（含購入電力）之成本，

予以申算。

※各公司主要產品範圍：台電－電力；中油－天

然氣、汽油、柴油、燃料油、乙烯；台水－自

來水

15.投資專

案計畫執

行力

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執行初編決算數

/固定資產投資計畫預算數×100％

依行政院推動公共建設方案之規定，以全年度固

定資產投資計畫預算執行率90％為目標值，達成

目標值者80分，每增（減）1％，加（減）2分。

但若屬於非公司可控管之因素，得酌予調整申算。

16.顧客滿

意度

國營會於年度內選定外部公正單位辦理3家公司

之顧客滿意度調查，依該單位調查結果酌予計

分；其中中油公司僅油品事業（加油站部分）委

託辦理顧客滿意度調查（權重70％），其他事業

部仍由中油公司自行辦理顧客滿意度調查（權重

30％）。

人力資17.員工生營業收入/年度實際員額×100％（台與前3年（審定決算）平均生產值比較，相同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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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 評量計算方式

源 產力 電、中油適用）

售水量/年度實際員額×100%（台水

適用）

註：「年度實際員額」以本年度各

月之平均值計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增（減）1分。

18.用人費

率

用人費用／營業收入×100％ 與前3年（審定決算）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

分75分，每增加正1%，減1分；每負1%，加2分。

政策任

務

19.研究發

展貢獻度

1.量化部分（占權重 70％；台水 50％：以最近 5

年度研究發展計畫所獲得成果，於當年度對降

低成本及增加營業收入之貢獻作為考核，其內

容包括：

（1）本年度對（降低成本＋增加營業收入）之貢

獻金額數／本年度營業收入金額，與去年實

際數比較，相同者達 75 分，每成長（降低）

1％，增（減）2 分。（占權重 20％；台水

30％）

（2）本年度對（降低成本＋增加營業收入）之貢

獻金額數／最近 5 年度研發費用支出合計

金額數，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達 75

分，每成長（降低）1％，增（減）2 分。

（占權重 50％；台水 20％）

註：降低成本及增加營業收入部分請各列一表，

逐項敘明。台電、中油分擔能源研究發展基

金及各事業有關投資計畫可行性研究等支

出可自研發費用中扣除。

2.其他非計量部分（占權重 30％；台水 50％）：

其他非計量性之貢獻，請列表逐項敘明。

20.環保執

行力

詳如備註

21.職災發

生率

員工傷害人次數 /百萬總經歷工

時，不含交通事故

本年度員工傷害頻率與過去員工傷害頻率平均值

（前五年度中取數字居中3年度之平均值，即剔除

極端值）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區間在正

（負）1％範圍以內者減（加）1.5分，每增加正

（負）1％，減（加）1.5分，連續兩年員工傷害

頻率為 0時，酌加 5分。另視以下事項辦理成效

酌予加（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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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 評量計算方式

A.承攬商安全管理：承攬商管理制度及辦法之建

置（包括管理辦法、安全評鑑及查核、共同作

業協議組織、各項作業安全規定等）完善，且

辦理承攬商訓練、安全查核成效良好者，酌予

加分，成效欠佳者扣分（須提供具體事蹟）。

B.年度內有重大工安事件發生者嚴予扣分，辦理

工安衛生工作情形良好者酌予加分（須提供具

體事蹟）。

22.公司治

理及廉政

風險管理

22.1公司治理 經濟部於年度內選定外部公正單位評估各事業之

公司治理成效，由該單位依其認定之公司治理指

標予以評鑑等級，並依評鑑後之等級給分。

22.2 廉政風險管理 1.完成年度廉政研究、業務稽核及經濟部政風處

指定辦理或特殊個案之列管案件，得基準分 80

分，未完成者每案扣 4 分；經審查執行成效優

良簽報部次長，或提報本部廉政會報做專題報

告者，每案加 2 分。

2.機構主動發掘員工違反廉政倫理規範、利益迴

避、公務機密維護規定及其他不法案件，經行

政處分者，每案加1分，未依相關規定處理者，

每案減2分；主動發掘並處理貪瀆不法案件經起

訴者，每案加2分，未主動發掘但能積極調查或

配合偵辦作為者，不予加減分，未經發掘及處

理者，每案減3分。

23.再生能

源運用成

效

23.1（台電適用）：

23.1.1 風力發電系統完成發包簽

約目標14.8MW（權重60%）

23.1.2 太陽光電系統完成併聯目

標4MW（權重20%）

前2項分別與年度目標值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1%，加（減）1分。

23.1.3 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協

助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業

者辦理併聯審查（權重20%）：

（1）免系衝案併聯審查目標時程

15個工作日。（權重10%）

（2）需系衝案併聯審查目標時程25

個工作日。（權重10％）

併聯審查平均實際處理日數：

（1）免系衝案件：在15個工作日核發併聯審查意

見書者，得80分，每減（增）0.5日者，加（減）

2分。

（2）需系衝案件：在25個工作日核發併聯審查意

見書者，得80分，每減（增）0.5日者，加（減）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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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 評量計算方式

23.2（中油適用）：

23.2.1 生質燃料（B100）銷量目

標6萬公秉/年（權重50%）

達成目標者基準分80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23.2.2 生質燃料（B100）銷量與去

年實際值比較（權重 30%）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 分，每增

（減）0.5%，加（減）1 分。

23.2.3 供應品質穩定符合國家標

準（權重 20%）

基準分 80 分，全年符合品質標準予以加分；品質

有不符合者予以減分。

24.推展節

能減碳

24.1（台電適用）：

24.1.1 降低台電公司發電排放強

度（毛發電量之GHG排放量/毛發

電量） （權重70%）

當年度之盤查結果與94年盤查後之發電排放強度

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80分，每減（增）1%，加

（減）3分。（核能電廠除役後重新檢討評分準則）

24.1.2 先期布建智慧型電表基礎

建設，完成民生用戶1萬智慧型

電表布建。（權重30%）

（1）1萬戶「低壓智慧型電表讀表

器建置採購」案完成發包簽

約。（權重20%）

（2）完成1萬戶「低壓智慧型電表

讀表器建置採購」案控制中心

及電表、集中器測試系統平台

建置。（權重5%）

（3）完成民生用戶1萬戶「低壓智

慧型電表讀表器建置採購」案

智慧型電表布建。（權重5%）

（1）完成1萬戶「低壓智慧型電表讀表器建置採

購」案發包簽約者，該權重項目得100分。

（2）完成1萬戶「低壓智慧型電表讀表器建置採

購」案控制中心及電表、集中器測試系統

平台建置者，本權重項目得100分，未完成

建置者，每遲10天減1分。

（3）完成1萬戶智慧型電表布建者，本權重項目

得100分，每減100戶，減1分。

24.2（中油適用）：

24.2.1 以3萬公秉油當量/年為目

標（權重50％）

24.2.2 促進天然氣合理使用（權

重50％）)

達成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與預算目標值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

（減）1%，加（減）1分。

24.3（台水適用）：

推動電子帳單減碳作為：以電子帳

單不寄送紙本申辦數達170,000換

算（170,000x6.32）可減少1,074公

斤二氧化碳排放量為目標值。

達成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減）1%，加（減）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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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 評量計算方式

25.降低漏

水率

(台水適用）：

（供水量 -售水量 -有效未計費水

量）/供水量×100%

（配分權重﹕全公司50％，第4區

管理處30％，第1區管理處20％。）

1、達成年度目標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減（增）

0.1%，加（減）2 分（占權重 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 分，

每減（增）0.1 百分點，加（減）2 分（占權

重 50%）。

26. 環境

會計制度

1.定期公佈環境會計資訊者，得基本分80分。

2.參與國內相關活動或導入環會相關管理系統具

有實績者，每件加 5 分。

27.永續報

告書

1.辦理公司經營、環境管理、顧客關係、社會責

任與貢獻、其他與永續經營相關之專案性工作

或上級交辦業務，得基準分 80 分，依規定時限

內完成者，每件加 10 分。（占權重 60%）

2.定期公布永續報告書或事業整體績效者，得基

本分80分，如經評核具永續經營成效者，每件

加5分。（占權重40%）

28.氣候變

遷調適

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與行動方案」，

辦理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如推動至少一家（場）

所屬能源設施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得基本分 80

分，如經評核推動情形良好者，每件加 5 分。

備註：

（1）依據各事業之受罰件數（含承包商付款之件數）及受罰金額兩項指標加權

平均，計算公式：N＝（N1+N2）/2，計分方式：E1＝ 75 － N/5％（台水

適用）或 E1＝ 75 － N/10％（台電、中油適用），E1 最高值以 100 分為

限。A.過去受罰件數(金額)平均值係指前 5 年度中取數字居中 3 年度之平均

值；B.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小於 1 時以 1 計算；C.當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

小於 1 或過去受罰金額平均值小於新台幣陸萬元時，N2＝0；d.台水公司

本項受罰件數及受罰金額不包含自來水供水水質之受罰件數及受罰金額。

當年度受罰件數－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

N1＝──────────────────────────   × 100 ％

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

當年度受罰金額－過去受罰金額平均值

N2＝──────────────────────────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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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受罰金額平均值

（2）除前述受罰件數（金額）列入評分外，另加計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成果後綜

合評分，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成果得分E2，E2最高值以 100分為限。A.台電

E2＝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合計較法規容許量相同者 80分，每減（增）2％，

加（減）1分。B.中油E2＝空氣與放流水污染物排放量分別較其法規容許量

相同者 80分，每減（增）2％，加（減） 1 分，整體得分為2者個別評分

後得分之算術平均值。C.台水E2＝自來水水源區污染源巡查舉發情形，每

年污染源舉發件數為100件時，得 80分，超過或不足100件，每超過（不足）

10件，則增（減）1分。

（3）年度內有重大環保或污染糾紛事件發生者嚴予扣分，辦理環保或污染防治

工作情形良好者酌予加分，連續2年環保污染受罰件數為 0時，酌加 5分，

連續3年為 0時，再酌加5分，最高以 100分為限。


